中埠镇小学突发安全事件情况应急预案
张店区中埠镇小学
 为有效应对、处置学校突发的暴力伤害师生的事件，维护广大师生人身安全和校园正常教育教学秩序，根据学校实标，制定本预案。

一、目的

防范、制止校门口及其他突发的暴力伤害师生的犯罪行为，全力保护师生的人身安全，保障正常的教育教学秩序，维护学校和社会稳定。

二、适用范围

犯罪分子在校门口或欲进入学校暴力伤害师生的犯罪行为，特别是在上下学重点时段，也适用于发生在校内的暴力伤害师生的犯罪行为。

三、工作原则

1.统一指挥，快速反应。一旦在校门口突发暴力伤害师生的事件，确保发现、报告、指挥、处置等环节紧密衔接，做到快速反应，正确应对，果断处置，力争第一时间发现问题，及时制止犯罪行为、控制犯罪分子。

2.预防为主，提高警惕，加强戒备。建立严格的门卫和上下学值班巡查制度，高度警惕、密切关注接送人群，对可疑人员，早发现，早报告，早控制，早解决。

3.应急联动，群防群控。一旦发生暴力伤害师生事件，学校领导及相关部门接到报告后，应立即出动，迅速赶赴事件现场，掌握情况，开展工作，控制局面，形成应急联动、群防群控的应急处置工作格局。

四、工作机构及职责

1.应急领导小组

组长：向忠
副组长：龙涛  
组员：张国庆  成峰  申永江  宋慧  鲁莹  辛菲菲 各年级主任等

分工及职责：

组长向忠：应急处置总指挥，接到发生校园伤害事件报告，迅速启动预案，立即指挥、调动力量积极应对、处置，在警力到达之前，全力制止犯罪行为，保护学生不受伤害。

副组长龙涛：分管安全校长第一时间赶到突发事件现场，组织、指挥现场的处置工作，在组长不在时，接替组长全面负责突发事件的处置工作。分管教学副校长协助组织力量检查指导教学区师生应急防备，

安全办主任张国庆：制定校门口突发情况应急预案，组织预案演练，管理学校专职保安员，当校门口出现突发情况时，带领保安员全力阻止犯罪行为，制服犯罪人员，全力保护现场师生安全，并保护好现场，事后配合有关部门做好调查工作。

少先大队辛菲菲：负责组织全体教职员工全力保护学生安全，安抚受伤害学生和家长。

总务主任申永江：负责受伤害师生的救治和送医工作，及应急处置中的后勤保障工作。

教学中心主任鲁莹：全力指导和恢复正常上课秩序。

办公室主任成峰：负责应急处置中的指令、信息的传达和媒体接待工作。

年级主任：负责组织好本年级学生的保护和安抚工作。

保安刘洪涛 付孝干：认真履行门卫职责，执勤时高度戒备，英勇无畏，能熟练使用保安器械阻止犯罪行为，进行自卫防护，保护师生安全，要及时发出报警和求援信号。

值班人员：发现情况，及时报告和报警，组织参与现场处置工作，并及时将现场信息报告总指挥。

现场附近的教职工：迅速支援现场，参与现场处置工作。

2.所属派出所为中埠镇派出所

管辖民警：董红军   电话：3081110 

五、校门口突发伤害事件的应对和处置

1.预警预防

加强门卫，落实“三防”（人防、物防、技防）。校门口“三防”配齐、配足。上下学时段执勤专职保安员不少于2人，按要求佩带（武装皮带、橡胶警棍、头盔、防割手套）、岗位“三件套”（钢叉、长木棍、盾牌）置于便于使用位置，专职保安员应能熟练使用保安器械和110紧急报警装置。上下学时段学校在校门口值班维护上下学秩序人员不少于2人，有警力巡防维护校门口治安秩序。严格出入管理，校外人员和车辆未经学校允许不得进入，进入人员和车辆必须登记。

2.报警和信息报送

（1）报警。校门口执勤保安员（或学校值班人员）一旦发现有可疑的危险人员，应立即关闭校门，一名执勤保安员稳住或拦住可疑人，另一人迅速报告校长或值班领导。如果发生犯罪分子向进出校门的师生行凶的紧急情况，执勤保安员应立即向公安部门发出110紧急报警，迅速操起防护器械制止犯罪行为，并大声呼喊求援，周边的学校教职员工在保护好学生的前提下，应迅速施援，同时向学校领导和公安部门进行报警。校长（校领导）听到110紧急报警信号后，立即启动应急预案，带领身边人员急速施援校门口，全力制止犯罪，保护学生安全，迅速展开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。

（2）信息报送。学校领导接到事件报告后，在立即组织应对处置的同时，应在第一时间内将基本情况报告属地政府和区教育局。

（3）学生保护。听到110报警信号后，学校全体教职员工应迅速按预案到各自的岗位，男教师（可持灭火器）把守住教学楼的通道口，班主任立即进班级，关闭教室门窗，在室外活动或上课的班级要迅速将学生带到安全的地方进行防护。

（4）受伤人员救治。如果有人员受伤害，现场人员应及时拨打120，或以最快的速度将伤者送医院抢救，并将情况立即报告学校领导或办公室，学校在救治的同时及时通知家长或家属。

（5）保护现场。在全力制止犯罪，保护学生的同时，还要保护好现场，以便于事后的调查处理工作。

六、工作要求

1.人人有责。全体教职员工均为应急处置人员，现场及附近人员更是义不容辞，预防制止校园伤害事件的人人有责。在应急处置工作中，各处室要服从指挥，密切配合，按照救人优先、学生优先的原则，确保各项处置迅速得当。各年级负责本年级的应急保护，各班负责本班学生的应急保护。

2.首遇责任。突发伤害事件发生时，首先发现的教职工必须于第一时间向学校领导和当地派出所报警，并全力制止事件。

3.及时启动预案。学校领导接到突发伤害事件报告后应及时启动应急预案，指挥各处室和全体人员迅速应对处置突发伤害事件。

4.加强值班巡查。加强各类值班值勤，保持通信畅通，及时掌握校内外情况，全力维护正常教学、工作和生活秩序。

5.加强教育，提高安全意识和应急能力。充分利用各种宣传教育渠道进行防护伤害的安全教育，提高广大师生的安全意识和应急防护能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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